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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已設置 LINE@行動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，可透過行動裝置

同步接收最新會計、稅務、公司法等訊息。 

 德光官網 https://www.tktcpa.com.tw 

 歡迎使用諮詢 email: cpa@tktcpa.com.tw 或德光 LINE@一對一諮詢。 

 請以下列之一連結方式加入，也歡迎轉寄好友分享： 

            https://line.me/R/ti/p/%40fmi8206j 

 

《官方稅務新聞》 

1. 
在一定限額內個人對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的政治獻金可列報綜所稅列舉扣除

額 

https://reurl.cc/xDM4k5 
《報章稅務新聞》 

1. 
政治獻金抵稅 1/10前捐贈才適用 

https://reurl.cc/EKlLQ0 
2. 

投保薪資分級表 元旦起修正 

https://reurl.cc/GkyLGZ 

3. 
特休假未休換加班費 免課所得稅 
https://reurl.cc/alm8MZ 

4. 
輔導期已屆 境外電商 Expedia、Agoda、Dropbox將開發票 

https://reurl.cc/W4QMzx 
5. 

親人過世領壽險給付 當心被課稅 

https://reurl.cc/qDA4ap 

 6. 
在一定限額內 政治獻金可列報綜所稅捐贈扣除額 

https://reurl.cc/yyN4W8 

7. 
執行業務者報勞健保費 個人負擔不併入事務所 

https://reurl.cc/L1rLV7 

8. 小規模營業人給付所得 須依規定扣繳率辦申報 

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

地址︰台北市民生東路 2 段 172 號 11 樓 

TEL︰2516-7989    FAX︰2506-6189 

日期︰109.01.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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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德光電子報 
〈稅務、會計及公司法令〉 
  

  T. K. TSAI & CO., CPAS 

https://www.tktcpa.com.tw/
mailto:cpa@tktcpa.com.tw
https://line.me/R/ti/p/@fmi8206j
https://line.me/R/ti/p/%40fmi8206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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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reurl.cc/M75L93 

9. 
認列股權投資損失 留意限制 

https://reurl.cc/oD24Xg 

 
 

1.在一定限額內個人對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的政治獻金可列報綜所稅列舉扣

除額 

【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-2020/01/02】 

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，109年第 15任總統、副總統與第 10屆立法委員

選舉，將於 109年 1月 11日舉行，個人對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的政治

獻金捐贈，如符合規定，可以列報綜合所得稅捐贈扣除額。本次選舉相關的捐

贈規定彙整說明如下附表。 

    該局說明，對政黨的捐贈，政黨推薦的候選人於 105年度立法委員選舉得

票率未達 1%者〔108年未辦理立法委員選舉，故以上次（105年度）選舉的得

票率為準，民主進步黨、中國國民黨、親民黨、時代力量、新黨、綠黨社會民

主黨聯盟、台灣團結聯盟、信心希望聯盟及民國黨推薦候選人得票率達 1%〕

或收據格式不符者，不予認定。 

    該局特別提醒，有政治獻金法第 19條第 3項規定情形之一者，例如對於

未依法登記為候選人或登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撤銷者的捐贈、收據格式不符、

捐贈的政治獻金經擬參選人依規定返還、或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等，即

不適用綜合所得稅申報捐贈扣除之規定。 

    納稅義務人如有相關問題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洽詢或至該

局網站(http//www.ntbna.gov.tw)查詢相關法令。 



附表

一、個人捐贈金額限制

對象 每年限額 法律依據

同一擬參選人 10萬元
政治獻金法第18條

不同擬參選人 30萬元

同一政黨、政治團體 30萬元
政治獻金法第17條

不同政黨、政治團體 60萬元

二、列報綜合所得稅限制

對象 每年抵稅限額 法律依據

對政黨、政治團體及

擬參選人

1. 採用列舉扣除額

者適用。

2. 每一申報戶捐贈

扣除金額，不得

超過當年度綜合

所得總額 20%，

其金額並不得超

過20萬元。

政治獻金法第 7 條

及第19條

三、收受政治獻金期間

對象
收受政治獻金期間 法律依據

始日 截止日

109年度總統、副

總統選舉

108年 5月 20日

（任期屆滿前 1

年）

109年

1月 10日

（次屆選舉

投票日前1

日）

政治獻金

法第12條

109年立法委員選

舉

108年 4月 1日

（任期屆滿前10

個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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